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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6_B1_B6_E5_c61_523178.htm 党中央、国务院确定

《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后，灾后重建规划

工作全面展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灾后重建城镇体系规

划（含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和风景名胜区重建专项规划）、农

村建设规划、城乡住房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 一、关于灾后

重建城镇体系规划 根据灾后重建规划总体部署，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立即会同四川、陕西、甘肃省建设厅，全面开展灾后

恢复重建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工作，迅速组织国内权威专家带

队的规划技术力量，成立了由总体组、市（州）组、县（市

）组构成的三级工作组赴灾区展开工作。自5月18日起，由中

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单位组成的

工作组分赴重灾区的6个市州22个县（市）进行实地调查，研

究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思路和技术路线。目前，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的组织调度下，各组按计划有序开展工作，规划初步

成果已编制完成，并将于7月9日召开专家审查会。 在编制灾

区重建城镇体系规划过程中，规划组坚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科学、尊重自然的原则，按照

实事求是、立足当前、兼顾长远的要求，合理利用现有市政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从规划上防止不切实际的政绩工

程和形象工程的产生。灾后重建城镇体系规划优先考虑了受

灾群众基本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恢复，考虑了推进城

镇功能的完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注重恢复重建与历史



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民族传统风俗文化的保护要求相协调

，坚持体现地域和民族特色，考虑了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城镇和推进城镇节能减排工作相结合。 灾后重建城

镇体系规划的主要任务为：综合提出四川省受灾地区的城市

、县城和建制镇布局及恢复建设规模；提出严重受灾地区需

要搬迁的县城、镇的选址和建设规模方案；提出搬迁及原址

重建的县城、建制镇近期建设目标和建设重点；提出区域性

交通、基础设施布局方案；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遭受破坏的

情况进行评估，研究提出解决方案。 灾后重建城镇体系规划

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方面：发展条件评价、既有规划评价、

重建规模与人口布局调整、新建城镇选址、住房建设、公共

服务设施、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历史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

风景名胜区恢复与保护、防灾体系构建、城镇空间布局优化

、重点项目库及重建示范乡镇、城镇特色传承、对部分规划

与重点工程的重新定位和修正进行评估、重建建设用地标准

与投资估算等。 二、关于灾后重建农村建设规划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在组织编制灾后重建农村建设规划中坚持在指导思想

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尊重科

学、尊重自然，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优先解决受灾

农民住房和基本生活生产设施；统筹兼顾，与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促进城乡

协调发展。 灾后重建农村建设规划坚持以原址为主、异地为

辅，保护生态、保障生计，自下而上、落实到点，传承文化

、注重特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争取规划制定一步到位、

灾区在建设中分步实施。目前，农村建设规划编制已进入最

后成果汇总阶段。 三、关于灾后重建城乡住房建设规划 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在组织编制灾后重建城乡住房建设规划中，在

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经验，开展基础数据调查整理、分析

和研究，多渠道征求灾区群众意见和建议，多次召开专家论

证会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城乡住房建设标准，测算恢复重建

所需资金，提出规划实施和筹资方案。6月28日，灾后重建城

乡住房建设规划完成了初稿。目前，该规划正在与其他规划

进行衔接，对部分内容进行完善和补充，近日将形成送审稿

上报。 灾后重建住房建设规划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

是提出重建的总体目标。初步考虑提出，通过实行原址重建

、异地新建和维修加固相结合的方式，三年基本完成住房恢

复重建工作，使受灾居民的住房问题得到解决；二是提出重

建规模和分年度的主要任务。在年度主要任务中，原则要求

城镇住房三年完成恢复重建，农村住房两年完成恢复重建。

三是提出重建标准。强调要满足抗震设防要求，提高住房建

设质量，有效利用当地资源，户型建设以中小套型为主，配

套建设公共设施和绿地等。四是通过受灾群众自筹、政府支

持、对口支援、社会捐赠等方式多渠道筹措城乡住房重建资

金。 规划提出，城镇住房重建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政

策支持、群众自助的原则，由政府统一规划组织，优先安排

维修和加固受损住房，抓紧建设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

普通商品住房，满足受灾城镇居民多层次的住房需求。 规划

提出，农村住房重建将实行农户自建、政府补助、部门帮扶

相结合，以农民自建为主，国家给予资金补贴，各级政府在

选址、规划设计、施工技术等方面进行指导，力争经过二～

三年完成恢复重建工作，具体工作进度安排为： 2008年完成

灾后重建农房建设年度建设计划制定工作；完成受损农房的



排险及轻微破坏农房的维修、加固工作；完成农房重建的场

地清理和50%的农村居民点规划；原址重建和已落实选址的

异地迁建农户至少保证有一间过冬的住房，完成农房重建总

量的40%. 2009年基本完成灾区农村居民点规划；落实异地迁

建农户的建房选址并解决过冬住房问题；受灾农民全部住进

永久性住房，完成农房重建总量的80%；完成50%的村庄生产

生活设施建设任务。 2010年基本完成灾后重建农房建设任务

；基本完成生产生活设施建设任务。 四、关于市政公用基础

设施和风景名胜区重建专项规划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和风景名

胜区重建专项规划成果既是地震灾区城镇体系规划的有机组

成部分，又相对独立，是国家层面的、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

规划，是指导地震灾区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和风景名胜区灾后

重建的重要依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和

风景名胜区重建专项规划组织编制工作中，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坚持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地方为主

、相互协调，注重宏观性、综合性和指导性。规划编制以灾

区当地自然地质条件、经济社会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

提和基础，以灾区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损毁状况为依据，突出

保障人民生产生活需要和促进风景名胜事业发展的工作重点

，指导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灾

后重建规划包括城镇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燃气、市政道

路、桥梁、交通场站、环卫和垃圾处理设施及园林绿化。风

景名胜区灾后重建规划范围包括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

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灾后重建规划

的指导时限为三年。目前，这两项规划初稿已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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